
湖北省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清单

类别 主要内容

一、岗位

责任

1.应设置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明确各岗位的食品安全责任。
2.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每年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经考核
不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不得上岗。

3.建立并执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审查登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严
重违法行为平台服务停止、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投诉举报处理、食品安全自查等

制度；并在网络平台上公开相关制度。

二、诚信

自律

4.在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后 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5.设立从事网络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的，在设立后 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6.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当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食品安全义务，对
网络食品安全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

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更新公示信息；不得聘用禁

聘人员从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7.发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有下列严重违法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向其提供网络
交易平台服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因涉嫌食品安全犯罪被立案侦查或者提起公
诉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因食品安全相关犯罪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入网食品
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拘留或者给予其他治安管理处罚的;
入网餐饮者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作出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的。

三、技术

保障

8.具备数据备份、故障恢复等技术条件，保障网络食品交易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
与安全性。

四、入网

审查

9.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进行审查，登记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保证入网餐饮

服务提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资质载明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真实。

五、管控

体系

10.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签订食品安全协议，明确食品安全责任；建立入网食
品生产经营者档案，记录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基本情况、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

信息；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11.应当在餐饮服务经营活动主页面公示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
食品经营许可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更新；应当在网上公示餐饮服务提供

者的名称、地址、量化分级信息，公示的信息应当真实。

12.履行记录义务，如实记录网络订餐的订单信息，包括食品的名称、下单时间、
送餐人员、送达时间以及收货地址，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商品

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13.加强对送餐人员的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
14.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提供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的，所提供
的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应当无毒、清洁。



15.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行为和信息进行检查、抽查和监测；公开投诉
举报方式，对涉及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投诉举报及时进行处理。

16. 发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违法行为的，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立即停止提供网

络交易平台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依据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对平台内经

营者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警示、暂停或者终止服务等措施的，应当及时公

示。


